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江北校区水塔及机电实训楼结构安全性
鉴定服务询价调研公告
我校江北校区水塔及机电实训楼已建成使用多年，为查明水塔及机电实训楼现状结构安全性，为后续处理及使用提供技术依据，拟对其进行技术鉴定。欢迎符合条件的相关单位前来参加。
一、项目概况与服务范围
1.1项目位置：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江北校区。
1.2服务内容：
1. 鉴定单位自行现场踏勘，调查项目基础数据。
2. 对水塔及机电实训楼进行技术鉴定，对其安全性、可用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或鉴定报告，并提供后续处理建议。
1.3主要成果：评估报告或鉴定报告（安全性、耐用性、可用性分析等）。
1.4服务期限：30日历天。
2、 计费及标准
2.1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业综合要素价格》(2023年版)，结合项目实际工作量，采用总价包干方式计取鉴定费用。
2.2报价为包干价，包含鉴定费、交通费、通讯费、设备（仪器）使用费、劳务费、加班费、管理费、意外险费、利润、税金、工伤保险费等一切费用。
三、意向单位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及营业执照
1.（1）具备省级(直辖市、自治区)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CMA认证合格证书。（2）具备省级(直辖市、自治区)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综合资质证书或专项资质证书（专项资质证书包括：建筑材料及构配件、市政工程材料、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地基基础、钢结构），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2.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意向单位须在报价函资格证明文件中提供有效的带二维码标识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不作为否决投标的条件）。
3.2人员资格要求
1.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意向单位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工程类高级工程师职称。
3.3业绩要求
1.业绩时间要求：投标截止日前5年，指意向单位在2020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完成的1个类似鉴定业绩。
2.业绩要求：
投标人至少具有1个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教育类学校建筑相关鉴定业绩。
3.业绩证明材料要求：意向单位须提供合同协议书，意向单位应对其提供的业绩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本次调研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注：上述供应商资质要求所须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均为复印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
四、技术文件要求
意向单位应提供符合本项目的鉴定大纲，鉴定大纲格式不限，具体内容应针对本项目的具体情况编写，并满足相关规范及文件要求。
五、询价调研响应文件内容包括：
4.1报价函（格式见附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
4.2资格证明文件（须加盖本单位公章）
1.资质及营业执照
2.人员资格证明材料
3.业绩证明材料
4.鉴定大纲
文件份数：纸质一份（密封并加盖单位公章）
六、资料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
请有意向的单位于2025年12月17日17：00前将相关材料密封送达，逾期送达视为报价无效。相关材料可当面递交或邮寄。地址：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创业园2403室。
联  系  人：左老师；     联系电话：02381880151
[bookmark: _GoBack]监  督  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0238188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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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意向单位：                                     （加盖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报  价  函
一、项目名称：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江北校区水塔及机电实训楼结构安全性鉴定服务
二、服务范围
服务内容：查明水塔及机电实训楼现状结构安全性，为后续处理及使用提供技术依据，拟对其进行技术鉴定。
成果要求：评估报告或鉴定报告（安全性、耐用性、可用性分析等）。
鉴定服务期限：30日历天。
三、报价
根据《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业综合要素价格》(2023年版)，结合本合同实际工作量，本次鉴定采用总价包干方式计取鉴定费用，总价       元，大写      。
注：本报价为包干价，已包含鉴定费、交通费、通讯费、设备（仪器）使用费、劳务费、加班费、管理费、意外险费、利润、税金、工伤保险费等一切费用。
报价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公司地址：                                              （报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资格证明文件
1.企业资质及营业执照
2.人员资格证明材料
3.业绩证明材料





























鉴定大纲
内容自拟

